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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

 民事裁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5）川 0105 强清 5 号

 
申请人：成都蓉泰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杜星宇。

2025 年 8 月 29 日，本院根据申请人四川省国投新川资产管

理有限公司申请，裁定受理成都蓉泰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蓉泰

公司）强制清算一案，同时指定四川明之鉴律师事务所担任成都蓉

泰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（以下简称清算组）。2026 年 1 月 7 日，

清算组向本院提交《清算报告》，称清算组经调查，蓉泰公司名下

无任何资产，无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的合同，无在册参保职工，

无养老、失业、工伤保险欠费，无欠缴税（费）。清算组未接管到

蓉泰公司的资产、印章、证照、财务账册等资料，无法进行清算。

现清算组请求本院确认清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，蓉泰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 21 日，工商登记

的股东为杨白文、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四川投资服务经

营有限责任公司、成都百奥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四川川投长钢

贸易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为 1 200 万元。2009 年 4 月 7 日，蓉泰

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。2022 年 12 月 30 日，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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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公司与四川省国投新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《资产无偿划转

协议》，约定根据《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，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蓉泰公司

37.50%的股权，无偿划转给四川省国投新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

划转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蓉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，

至今未成立清算组，故蓉泰公司无法完成自行清算注销。

清算组接受本院指定后，未接管到蓉泰公司的印章、证照、账

册、财产等资料。清算组向本院提交的《清算报告》显示，其向成

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、车辆管理所、税务、医保、社保等相关部门

进行了查询，刊登了清算及债权申报公告。经清算组调查，蓉泰公

司名下无车辆、房产和土地，无在册参保职工，无养老、失业、工

伤保险欠费，无欠缴税（费）。截至 2026 年 1 月 7 日，无债权人

向清算组申报债权。清算组向蓉泰公司资产受让人四川省国投新川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询问，其表示蓉泰公司的资产、印章、证照、财

务账册等资料均已遗失，无法向清算组移交相关资料。清算组履职

过程中，已发生清算组印章刻制费用、资料打印费、复印费、交通

费、电话费、营业执照及印章登报挂失费等费用共计 849 元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，

公司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，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

院确认，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，申请注销公司登记。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

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，公司清算程序终结，是指清算报告经股东会、

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完毕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

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公司依法清算结束，

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报人民法院确认后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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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算程序。公司登记机关依清算组的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后，公司终

止。本案中，清算组已经依法制作了清算报告。蓉泰公司未向清算

组移交财产、账册和重要文件，故蓉泰公司事实上无法清算。清算

组请求裁定确认清算报告及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，符合法律及司法解

释的相关规定，本院依法予以准许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，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二）》第十三条第二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

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成都蓉泰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报告；

二、终结成都蓉泰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；

三、成都蓉泰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应当自强制清算程序终结之

日起三日内，持本裁定向成都蓉泰科技有限公司原登记机关办理注

销登记，并于办理注销登记完毕的次日终止执行职务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张  宇    
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  赵  珍

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  吴  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四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　助　理　　　刘锦然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李卓桐

附：成都蓉泰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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